
臺中市青年首次購屋優惠利息補貼作業要點 

一、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減輕青年購屋貸款利息負擔，特訂

定本要點。 

二、 辦理臺中市青年首次購屋優惠利息補貼（以下簡稱本補貼）之住宅

應位於臺中市轄區。 

三、申請者應具備條件如下： 

（一）中華民國國民。 

（二）已成年且未滿四十六歲。但已於安置教養機構、寄養家庭結束

安置而無法返家者，不在此限。 

（三）取得本府核發之當年度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以下簡稱

本方案）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者。 

（四）申請之住宅為申請者持有或與配偶、同戶籍之直系親屬共同持

有之申請日前二年內自購住宅並已辦理貸款，且符合自建自購

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一款有關抵

押擔保品之規定。 

受補貼者應於核准申請之日起一年內符合前項第四款之規定。 

四、本補貼核計及發放方式如下： 

（一）以申請時檢附之貸款餘額證明核計。貸款餘額額度新臺幣三

百萬元以上者，補貼新臺幣六萬元；不足新臺幣三百萬元者

，按比例核計補貼金額，並四捨五入至個位數。 

（二）自申請核准日起三個月內，一次性撥入受補貼者之郵政儲金

帳戶。但受補貼者之郵政儲金帳戶因債務關係遭法院強制執

行或其他因素致無法使用者，得由受補貼者填具切結書，切

結同意將利息補貼撥入指定之郵政儲金帳戶。 

本補貼對受補貼者及其家庭成員就同一住宅以補貼一次為限。 

五、申請本補貼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間內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申請者之

郵政儲金簿封面影本及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第十

條所定書件，向本府提出申請。 

六、本補貼由本府就下列事項辦理公告： 



（一）申請資格。 

（二）受理申請期間及方式。 

（三）計畫辦理戶數。 

（四）補貼方式。 

（五）受理申請之機關（並註明聯絡地址及電話）。 

（六）申請書及應檢附之文件資料。 

（七）其他必要事項。 

七、資格審查程序如下： 

（一）由本府就當年度本方案審核通過之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核

定戶中，依提出申請日所檢附之資料及所具備之條件，進行

審查。 

（二）經依前款審查合格者，本府應按公告辦理戶數，於審查完成

後一個月內依本方案評點基準評定之點數高低，依序發給本

補貼證明。 

（三）申請本補貼者如因最低評分相同致超過公告辦理戶數時，本

府就上開評分相同者，以抽籤方式決定，抽籤辦法由本府另

公告之。 

八、受補貼者不符本要點或違反本方案者，本府應撤銷或廢止原補貼之

處分，並追繳或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天數比例追繳其溢領之補貼。 

九、本補貼配合本方案對受補貼者之資格現況予以查核。但其家庭年收

入、每人每月平均收入、非住宅之不動產價值、動產價值，不列入

查核。 

十、當年度經核定戶數未達計畫戶數時，本府得視辦理情形，調整本補

貼計畫辦理戶數。 

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宜，依本方案規定辦理。 


